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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承诺人申请受让该项目，了解并接受该项目公开挂牌信息所载的全部披露内容和受让要求。

2、承诺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符合产权交易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受让方条件的规定。

3、承诺人如实填写受让申请资料并提交有关附件，并对以上材料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4、本次填写受让报价为承诺人的最低购买价，如果在新疆产权交易所组织的交易过程中没有其他方报价高于此报价，则承诺人将按此报价受让本项目标的。

5、承诺人将严格按照交易规则履行交易程序。若承诺人未按照交易规则履行交易程序，授权交易所按照项目公告内容及转让方的通知，从保证金中扣除受让方应交纳的交易费用后，将剩余保证金按照转让方要求支付至指定账户作为对转让方的补偿，剩余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转让方可按实际损失继续追诉，承诺人对此同意且不持任何异议。

6、承诺人对转让方扣款要求存在异议，由承诺人直接与转让方协商或通过诉讼解决。若承诺人通过诉讼方式向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返还保证金，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由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承诺人承担（无论案件胜诉与否）。

7、承诺人受让申请系我方真实意愿，一经作出不予撤回或变更。我方将及时办理相关手续，配合接受资格审核，严格遵守有关交易规则。

如承诺人有违以上承诺，自行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意向受让方在登记收购意向时,应按照受让条件的约定，向交易所指定帐户缴纳交易保证金，保证金到帐时间应不晚于指定报名截止日17：00（北京时间）前。未足额、逾期或未交纳保证金的，对收购意向不予确认。
2、保证金作为意向受让方承诺按照交易规则参与竞价并在被确认为最终受让方后按公告约定履约的担保，意向受让方一旦通过资格确认且交纳交易保证金（未交纳或者未全部交纳保证金视为放弃受让资格），即视为意向受让方与交易所及转让方之间担保合同成立并对如下内容予以认可：非因转让方原因，如意向受让方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时，保证金不予退还，且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或终止交易、终结该项目，另行处置标的：

（1）被确认受让资格的意向受让方单方撤回受让申请或均未报价的；

（2）在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后未按照公告约定时间签订相关受让法律文本或未按照约定及时付清交易价款及交易费用的；

（3）未按公告约定时间将纸质报名资料递交新疆产权交易所的；

（4）未按照公告约定完成资产交接、拆除工作及现场清理的；

（5）意向受让方提交的材料存在虚假或伪造情形的；

（6）最高报价者经审核不符合公告要求的；

（7）意向受让方存在相互串通或其他扰乱竞价秩序情形的；

（8）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新疆产权交易所交易规则中规定的其他情况。

3、意向受让方支付保证金或受让方支付受让款时，应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直接将款项缴入交易所指定账户，交易所不接受第三方代付代收，因委托他人代理交款手续引起的风险由意向受让方或成交受让方自负。

	承诺人已对本意向进行审慎评估，已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并可以确定：

    1、承诺人已对转让方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尽职审核，所提供的文件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虚假、误导成分以及重大遗漏；

    2、承诺人已对新疆产权交易所各项规章制度有了充分的理解。

因此，承诺人申请在贵所对该收购意向进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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